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4 年 3 月 13 日，已有超过 1 亿 5900 万中国
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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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警察是维
护社会稳定和保护民众安危的，可是
警察若如同盗贼般偷偷摸摸入百姓
家盗窃，绑架好人，那这样的社会能
安定和谐吗？百姓心中能有安全感
吗？然而中共下的青岛“人民警察”
入室盗窃的卑鄙事件就实实在在的
发生在青岛百姓身边。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青岛

法轮功学员李浩信仰真、善、忍，做

一个与社会有益的好人，却在 2013

年 5 月 2 日被青岛“610”、公安国保

大队恶警绑架，非法关押至今达 10

个月。当天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

学员陆雪琴、袁少华、崔鲁宁、冯华、

杨乃健和他的母亲刘秀贞。在李浩被

绑架之时，李浩的妻子已经怀孕临

产。李浩为了照顾即将分娩的妻子回

到家里，却遭到青岛公安国保大队警

察的野蛮绑架。至今，李浩还没见上

出生的女儿一面。 

在李浩遭绑架之前，青岛公安国

保大队恶警施展盗贼手段，两次偷入

李浩家盗窃洗劫。 

现在，李浩的妻子一个人带着已

经 8 个月的孩子，无法上班，没有生

活来源。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

青岛“610”、国保恶警为了达到阴险

目的，使用各种监视、骚扰、驱赶、

威胁等方式，继续迫害李浩的妻子与

8 个月的孩子。  

家中被盗，盗贼是“人民警察 ” 

青岛公安国保大队恶警一直用

非法手段秘密跟踪监控李浩夫妇。在

没有获得他们想得到的所谓信息情

况下，又不敢公开露面，便施展盗贼

手段，于 2012 年 8 月和 10 月份两次

偷入李浩家盗窃洗劫。李浩家两次被

盗后，租住的房屋门被撬坏，家中的

财物被洗劫一空，现金、笔记本电脑、

结婚首饰、车钥匙等，甚至连相机、

手表也被偷走。当时李浩夫妇到派出

所报了案，但警方称一直没能破案。 

2013 年 5 月 2 日李浩被非法抓 

捕后，李沧区恶警

刘克波对李浩说

出了实情，“你们

租住的三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什么

地方”全都说对

了，原来公安国保

恶警一直监控李 

浩家。“你知道你们家丢的东西在哪

儿吗？”原来两次撬门入室盗窃的

盗贼就是李沧区国保大队——“人民

警察”，盗贼不打自招。原来这伙盗

贼与派出所警察是一家人，派出所没

能“破案”原因才真相大白。 

李浩被劫持的当天晚六七点钟，

一群恶警闯到李浩家，抢走了电脑主

机、大法师父法像。其中一国保恶警

对李浩妻子凶狠的嚷道：要不是看你

这样子（怀孕），也把你一起抓走。

逼迫房东驱赶临产的妻子 

李浩被绑架时，李浩的妻子郑忠

云女士即将临盆，5 月 10 日出去购

买婴儿物品时，接到浮山派出所电

话，通知去拿李浩被非法拘留通知。

当郑忠云女士赶到派出所，质问非法

拘留的理由时，恶警称不方便透露案

情。郑忠云女士心中非常痛苦，当场

全身麻痹、昏厥。  

为了维护李浩的合法权利，郑忠

云女士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可是律师

多次去即墨普东镇青岛看守所要求

依法会见李浩均被无理拒绝。  

5 月 31 日，在郑忠云女士临产

之际，房东告诉郑忠云女士，近几天，

青岛市“610”指使河南庄居委会，

浮山路派出所经常打电话给她，让她

赶走李浩之妻，不准郑忠云女士住在

她家出租房。房东不堪其扰，却又于

心不忍，向郑女士提出生完孩子再

说。同时，恶警为了逼供制造所谓证

据，又利用此事威胁李浩，扬言要绑

架他的妻子，并要引产（强制堕胎）

李浩之妻肚子里的孩子，给李浩施加

压力，让李浩按照恶警的意思所谓的

“招认”。6 月 8 日，郑忠云女士的

预产期（6 月 3 日）已过期多日，身

体出现不适，医生建议立即住院，可

是由于担心丈夫的安危，坚持在入院

前先见李浩一面，于是次日与律师去

即墨普东看守所，结果遭到看守所警

察以“涉密”为由，不许见面。  

妻子婴儿被骚扰、居无定所 

郑忠云女士在青岛市区举目无

亲，失去了丈夫的陪伴、照顾，在怀

着对丈夫的思念与担忧中，在上告无

门的痛苦中，孤独无助的郑忠云女士

生下了孩子。然而孩子来到人世间之

始，就没受到父亲的疼爱，反而无辜

遭到牵连。在中共的恶警等不法人员

的逼迫下，郑忠云女士自己带着八个

月的婴孩，被迫不断地搬家，只要住

下就会受到当地居委会的骚扰，现

在，郑忠云和孩子居无定所，不得不

在几个朋友家中来回游荡居住。  

青岛市“610”及公安国保恶警

毫无人性，天良丧尽。不但骚扰郑忠

云女士与八个月的孩子，而且，威胁

骚扰郑忠云女士父母。中国新年刚

过，青岛市胶南市（现在属于黄岛区）

珠山路办事处福山街居委会在青岛

市“610”指使下，于大年初九到了

郑忠云父母家，到处乱搜，还威胁两

位老人，说要把孩子领回来给老人

带，把郑忠云抓起来，要求郑忠云女

士父亲带着他们去青岛找郑忠云。郑

忠云父亲在惊吓之下，赶紧声称和郑

忠云断绝父女关系。  

一个居委会，没有任何法律权力

进入公民家中搜查，也没有任何权力

抓人，是谁让居委会如此毫无人性如

此嚣张？只有在共产党的邪恶体制

下才会发生这种卑劣的事件。  

多位受害者家人受骚扰 

在郑忠云女士与八个月的孩子

受到中共恶人驱赶、骚扰、威胁之时，

同时与李浩在 2013 年 5 月 2 日，被

青岛“610”、公安国保大队恶警绑

架的法轮功学员     （转下页） 

李 浩



 
 
 
 
 
  
  
  
 
 
 
 
 
 
 
 
 
 
 
 
 
 
 
   
 
 
 
 
 
 
 
 
  
 
 
  
 
      
 
  
 
 
   

明慧网 www.minghui.org        青岛真相       第 162 期          2014 年 3 月 13 日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是“法轮功学员聚会”；六月四日，

中共央视、新华网等突然高分贝宣

称，青岛警方“破获”一起模拟演示

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的照

片的案件，将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酷

刑的正义之举诬陷为犯罪行为。  

6 月 9 日，公安给家属非法逮捕

通知的所谓“罪名”是“组织利用

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中共才是真正

的邪教）；随后，青岛公安国保、派

出所象是接到了统一命令一样，立即

把所谓的“罪名”改成了“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并逼迫家属签字。

法轮功教人向善，民众揭露中共

酷刑，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酷

刑威胁所有的中国人，揭露酷刑是保

护所有中国人的人身安全，有利国家

形象。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的律师们

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联名写了意见

书，要求青岛公安撤销所谓“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名，立即释放被无辜

关押的七名法轮功学员。  

律师意见书指出：“国家政权，

由军队、警察、监狱等强有力的国家

机器予以保护。几个人拍了几张照

片，又怎能具有煽动颠覆政权的力

量，又怎能动摇国家政权的稳定？政

府形象的好坏，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的作为有关。况且，政府形象的好坏

与政权是否被颠覆完全是两个事情。

嫌疑人的批评如果真实存在，就应该

及时处理，只有处理公正了，政府形

象才会好，政权才会稳定。即使批评

（接上页）陆雪琴、崔鲁宁等， 

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严重骚扰和威胁。 

新年前，被非法关押的陆雪琴、

袁少华、崔鲁宁、杨乃健、刘秀贞的

家人，为了让自己的亲人回来和家人

团聚，自发到青岛市信访局、青岛市

政府要求释放自己的亲人，遭到驱

赶，还被中共便衣警察和不法人员拍

照，不久，恶人便逐一骚扰法轮功学

员家属，近期青岛“610”、公安国

保大队又借“两会”致使恶人继续

不断骚扰这些受害人的家属。  

李沧区唐山路社区居委会主任

任士安和一个女办事员多次骚扰、威

胁崔鲁宁的丈夫，任士安的态度极为

嚣张、蛮横。并将崔家门锁眼堵死、

断电。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司

法所等人员骚扰崔鲁宁的母亲并抢

走现金 4000 元、存折和私人物品。

平度市“610”七、八个人，到崔鲁

宁弟弟崔鲁文家里骚扰并抢走电脑。 

陆雪芹的丈夫、女儿、姊妹也受

到恶人骚扰。并被跟踪、盯梢，监控。 

公安还指使不法人员，偷偷潜入

法轮功学员家中盗窃。有的是从窗

户、阳台、有的是从门进入的。  

迫害事件回放 

青岛市“610”、公安通过长期的

手机监控、秘密跟踪等，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出动 70 多名全着便衣的警

察，团团围住青岛城阳区流亭街道办

事处东山社区法轮功学员杨乃健的

家，野蛮闯入疯狂绑架了以真人模拟

演示中共酷刑并拍摄照片的多名法

轮功学员。其中，陆雪琴（53 岁）、

崔鲁宁（41 岁）、袁少华（51 岁）、

杨乃健（35 岁）、刘秀贞（57 岁）、

李浩（35 岁）、冯华（男，30 多岁）

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至今。  

当时警察给出荒唐的绑架理由

错了，对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稳定又有

什么影响呢？相反，只有固守错误，

政府形象才会更坏，政权 也才会不

稳定。”  

期间，青岛公安以“泄漏国家机

密”的借口阻挠律师会见受害人。 

由于青岛公安国保大队编造的

“罪名”漏洞百出，青岛市检察院退

回所谓的“案件”，青岛公安国保又

一次改变罪名，拆分这个伪造的“大

案”成三小“案件”，迫害陆雪琴、

袁少华的材料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

被非法移送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12

月 25 日，市北区检察院没有详细审

查，就非法起诉到市北区法院；迫害

崔鲁宁、李浩的案子被非法移送至李

沧区检察院，也是在没有审查的情况

下迅速被非法起诉到李沧区法院；而

迫害杨乃健、刘秀贞母子和冯华的案

子被非法移送到城阳区检察院。 

2014年2月28日上午9点左右，

在青岛城阳区“610”、公安国保大队

的操控与指使下，青岛市城阳区法院

假借法律名义，在即墨普东镇的青岛

看守所对杨乃健和他的母亲刘秀贞、

冯华非法开庭。城阳区“610”、公安

国保大队害怕真相曝光，心虚的出动

40 名左右的警察壮胆，极力阻挠律

师进法庭做无罪辩护。城阳区 610、

公安公然剥夺法轮功学员依法获取

律师辩护的权利，同时也妨碍了律师

依法行使辩护权，城阳区公检法相关

责任人已经涉嫌枉法裁判。◇ 

受 害 人 照 片 左 起 依 次 为 杨 乃 键 、 袁少华、陆雪琴、刘秀
贞、崔鲁宁。刘秀贞和袁少华为杨 乃 键 的 母 亲 与 三 姨 夫 。

案的公检法人员的一段话：“对包括

XXX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其坚持

信仰就进行劳教、判刑等种种迫害做

法都是违宪违法的行径，这种行径、

这场运动是由于个别人的错误导致

的。根据宪法可知，这种做法根本不

是法律的意志，而是凌驾于宪法法律

目前,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

律规定学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

法，依据法律，修炼法轮功，散发

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合法的。而

对法轮功的镇压才是中共集团凌驾

于法律之上的犯罪行为。近几年来，

已有近百位正义律师为受害的法轮

功学员做近千场的无罪辩护。 

下面是正义律师在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时，控告公然违法作

之上反法治、反国家、反人类的行

为，实施这种倒行逆施行径的人，

不管他们是谁、地位多高，他们才

是真正的国家敌人！这一行径已以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社会混乱、

国家分裂，它违背天理、国法、公

道、人心，最终一定会受到法律的

严惩、历史的公审。” 

其实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

“讲政治不讲法律”的中共。◇ 
 

正义律师的控告


